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七
年 

 
 
 
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
八
十
五
號 

 
 

 
 
 
 
 
 
 
 

六
月
一
日 

  
 

敬
啟
者
：
全
港
性
系
統
評
估
將
於
六
月
二
十
一
日(

星
期
四)

及
六
月
二
十
二
日(

星
期
五)

舉

行
。
根
據
香
港
考
試
及
評
核
局
指
示
，
所
有
三
年
級
及
六
年
級
學
生
均
須
回
校
參
加
紙
筆
評
估
，

若
學
生
在
評
估
期
間
因
病
缺
席
評
估
，
復
課
後
必
須
呈
交
醫
生
紙
及
信
函
供
校
方
轉
呈
香
港
考
試

及
評
核
局
查
核
。
由
於
是
次
評
估
乃
全
港
同
步
進
行
，
為
確
保
評
估
進
行
期
間
有
足
夠
教
師
協
助

監
考
，
評
估
期
間
之
回
校
及
放
學
時
間
將
有
所
更
改
，
其
餘
級
別
將
進
行
全
方
位
學
習
活
動
，
詳

情
臚
列
如
後
： 
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之
安
排
： 

       

六
月
二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之
安
排
： 

       

＊
經
家
長
函
覆
不
參
加
全
方
位
學
習
活
動
之
學
生
，
仍
須
依
時
回
校
︵
上
午
八
時
三
十
分
回
校
， 

 

 

上
午
十
一
時
四
十
五
分
放
學
︶ 

 
 

倘
若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、
二
十
二
日
因
天
氣
惡
劣
而
教
統
局
宣
佈
學
校
停
課
，
則
該
天
之
評
估

將
會
延
至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進
行
，
受
影
響
之
全
方
位
學
習
活
動
則
取
消
。 

 
 

以
上
各
項
相
應
函
達 

台
端
希
予 

查
照
，
又
如
有
個
別
學
生
因
上
課
時
間
之
調
整
而
產
生 

困
難
情
況
，
可
與
校
方
聯
絡
，
共
同
商
討
解
決
辦
法
為
荷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上
午
校
及
全
日
制 

校
長
戴
順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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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條
︵
有
關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及
二
十
二
日
全
港
性
系
統
評
估
之
特
別
安
排
︶ 

 
 
 
 
 
 

上
八
十
五
號 

 
 
 
 

  
 

敬
覆
者
：
有
關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及
二
十
二
日
舉
行
全
港
性
系
統
評
估
之
特
別
安
排
已
知
悉
。 

 
 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上
午
校
及
全
日
制
校
長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
午
校
／
全
日
制(

 
 
)

年
級(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二
０
０
七
年
六
月 

 

日 

2006 
／ 

2007 

2006
／ 

2007負
責
人
：
何
麗
梅
主
任

四
、
五
年
級 

一
、
二
年
級 

三
、
六
年
級 

年 

級 

參
觀
大
埔
林
村
許
願
樹
及
火
車
博
物
館

︽
詳
情
請
參
閱
通
告
上
八
十
三
號
︾ 

參
加
全
港
性
系
統
評
估 

項 
目 

︵ 

停 

課 

︶ 
上
午
八
時
三
十
分
至
上
午
十
一
時
四
十
五
分 

回
校
／
放
學
時
間 

一
、
二
年
級 

四
、
五
年
級 

三
、
六
年
級 

年 

級 

參
觀
大
埔
海
濱
公
園
回
歸
塔
及
昆
蟲
館

︽
詳
情
請
參
閱
通
告
上
八
十
四
號
︾ 

參
加
全
港
性
系
統
評
估 

項 

目 

︵ 

停 

課 

︶ 

上
午
八
時
三
十
分
至
上
午
十
一
時
四
十
五
分 
回
校
／
放
學
時
間 

 


